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根据黑龙江省教育厅文件（黑教办〔2004〕63号）《关于制定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政治性突发事件，维护学院的政治稳定，保证学院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促进改革的不断发展，消除不安定的政治因素，特制定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不安定的政治因素
1、国内外敌对势力、非法宗教势力、"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对高校的渗透、煽动和破坏活动； 

2、随着学院教育改革的深化和事业的发展，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
3、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企业工人下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党内腐败问题会对高校稳定工作产生的影响。
4、校园网络中出现的不安定因素。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1．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夏  路

副组长：李东阳

成  员：张学哲  吴国宜  李孝奎  舒俊兴  吕玉林  邵  威  聂  龙  王国军  郝  杰

  刘  丽  

在组长领导下，全面负责校园政治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
2．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组

（1）情报信息组

组  长：李东阳

副组长：吕玉林  王国军

成  员：刘  丽  潘晓琳  朱春阳   各党、团支部书记

负责获取有关信息、报告事件的进展和处置情况等。

（2）安全保卫组

组  长：舒俊兴

副组长：郝  杰

成  员：王龙江  郭洪田  陈广源  王全力

负责对校园进行巡查、对重点部位实施监控，对现场的治安、安全等实施强制管控。

（3）综合协调组

组  长：邵  威

副组长：于晓涛

成  员：张春阳  高大志  

负责上传下达领导小组意见，协调各部门、各工作组的工作。

（4）险情控制组

组  长：聂  龙

副组长：陈义忠  

成  员：高占录  黄本忠   

负责协助相关部门对重大险情实施控制和排除。

（5）善后处理组

组  长：李东阳

副组长：舒俊兴

成  员：吕玉林  邵   威  王国军   郝  杰

负责事故发生后的处理工作，参与协助相关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定性及处理工作。

三、工作程序

1．情报信息组→应急领导小组→各工作小组→应急领导小组
                 ↗紧急处理或稳定局面

2．应急领导小组

                 ↘报告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四、防预和处置措施

（一）建立立体的预防机制

1、加强教职工和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及时掌握思想动态，特别是政治敏感时期，领导小组和成员要及时与师生勾通，多方化解心理压力和各种矛盾，消除不良因素和闹事苗头。
2、发挥党政工青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优势，做好重点人员的监控和敏感时期的防护工作，落实责任。
（二）形成灵敏的预警机制

1、在学院各处系部室、学生各班级形成有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定期不定期收集和分析信息，注意把握政治性敏感性信息和深层次政治性信息的挖掘。
2、一旦获取政治性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的重要信息，保证信息畅通，及时向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汇报。
（三）确保高效的快速反应机制
1、一旦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发出政治突发事件预警或政治突发事件发生，在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各工作小组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到位，履行各自的职能，有效制止事件的发生或控制事件的恶化。

2、学院政治性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在指挥处理政治性突发事件的同时，要视具体的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按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指示和部署，开展工作。
3、各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如遇犯罪分子的破坏而造成的恶性案件和事故，进行坚决斗争，立即报警，同时控制现场，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维护学校政治稳定。
（四）具有完备的善后处理机制

1、政治性突发事得到有效控制后，善后处理组要及时开展工作，进一步稳定情绪，化解矛盾，放止出现反复。

2、组织人员及时处理好发生政治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理好在政治性突发事件中发生的一切事故。

五、注意事项

学院各处系部室有责任有义务将不安定因素，政治突发事件控制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冲突、平息事态、维护学校的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
